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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竞拍取得探矿权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 月 5 日竞拍取得

甘肃省徽县东坡铅锌矿普查探矿权，并于 2024 年 1 月 9 日与甘肃省公共资源交

易中心签订《探矿权出让成交确认书》。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0 日披露在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的《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拍取得

探矿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1）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公司与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签订了《探矿权出让合同》，合同的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1、交易双方 

甲方：甘肃省自然资源厅 

乙方：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矿业权出让收益及缴纳方式 

本次探矿权出让，竞得人需一次性缴清本次探矿权挂牌出让确定的成交价

9,009.00 万元；在矿山开采时，按 2.3%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率逐年缴纳采矿权出让

收益。 

3、申请办理探矿权 

自取得缴款凭证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（因生态环境保护等不可抗力原因影

响的，时间顺延）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交以下材料（遇相关政策法规调整的，应按



要求增减），申请办理探矿权登记（具体报件要求见甘肃政务服务网）。 

（1）探矿权新立申请登记书及电子报盘； 

（2）申请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； 

（3）勘查工作计划、勘查合同、委托勘查的证明文件或项目批复； 

（4）勘查实施方案和评审意见书； 

（5）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查意见； 

（6）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价款）缴纳或有偿处置证明材料以及成交确认书； 

（7）符合国家限制及政策调控申请条件的证明材料； 

（8）申请的区块范围图； 

（9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10）银行出具的资金证明文件原件或下达资金批复文件； 

（11）涉外项目还应提交探矿权申请人的公司合同、章程，军事部门同意设

置探矿权的意见； 

（12）委托他人办理的，被委托人应出具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书面委托书； 

对于乙方提交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探矿权登记申请，甲方应在法定时限内为

乙方办理探矿权登记手续 

本合同签订生效后，甲方不应将全部或者部分本合同约定的勘查范围内的探

矿权或者采矿权另行向第三方出让，依据相关规定同一区域可以按照不同矿种分

别设置探矿权、采矿权的情形除外。 

4、其他 

乙方取得探矿权后，依法享有在登记的勘查区域、期限内勘查有关矿产资源

的权利。投资额度和实施进度严格按照勘查实施方案进行，要求三年内提交经评

审备案的详查/勘探报告，五年内新立采矿权，加快矿产资源开发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

公司尚需办理探矿权登记手续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能取得探矿权许可证，

办理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，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1 月 30 日 


